
彰化縣政府 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農防字第1140503633號
附件：115年度彰化縣狂犬病疫苗及寵物登記站名冊

 

主旨：公告實施本縣115年度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及寵物登記工

作。

依據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、動物保護法第19條及寵物登記

管理辦法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實施目的：為尊重生命保護動物，防止狂犬病發生並落實犬

隻源頭管理制度，以維護公共衛生及保障縣民生命安全。

二、實施期間：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
三、實施區域及動物種類：本縣轄內所有犬、貓及人工飼養陸生 

食肉目動物，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免予施打：

(一)鰭足類動物。

(二)飼養或管領於室內之貓，且其外出時以箱籠裝載，能有效

防止貓伸出四肢、頭、尾或逃脫(所稱室內，指以屋頂或

天花板及其四壁以隔板或其他物隔間，以防止貓隻逃脫之

空間)。

(三)經執業獸醫師診斷有不適合注射狂犬病疫苗之情形，並備

有執業獸醫師開立之證明文件。

四、實施內容：

(一)狂犬病預防注射工作

１、凡出生滿3月齡且健康，或經狂犬病預防注射逾1年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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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前揭實施對象均應注射狂犬病疫苗。

２、飼主應每年攜帶所飼養符合前揭實施對象之動物至獸醫

診療機構、本縣動物防疫所辦理之巡迴注射地點或由執

業獸醫師到府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，並取得狂犬病預防

注射證明書及證明牌；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由飼主存

執，證明牌應懸掛於動物頸項以資識別。

(二)寵物登記工作

１、飼主應於犬、貓出生日起4個月內，檢具身分證明文件(

須年滿18歲)向本縣動物防疫所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、

團體（以下簡稱登記機構）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，

並取得寵物登記證明。(附表)

２、經取得、轉讓已登記寵物或住居所異動之飼主，應檢附

寵物登記證明向登記機構申請變更登記並換發寵物登記

證明。

３、寵物遺失或死亡，飼主應檢具寵物登記證明向登記機構

申報遺失或辦理註銷登記。

五、收費辦法：

(一)狂犬病預防注射每劑量（頭）新臺幣140元。至獸醫診療

機構注射者，其費用依照本縣獸醫師公會頒定之診療收費

標準辦理。

(二)寵物登記：

１、寵物晶片、頸牌之成本及植入手續費：本縣飼主之寵物

及本縣持有許可證之寵物繁殖業者所飼養之繁殖用寵物

每隻收費新臺幣100元，外縣市飼主每隻收費新臺幣300

元。

２、登記費：

(１)本縣飼主之寵物已絕育者，或自本縣流浪狗中途之家

認養之寵物免費。

(２)本縣飼主之寵物未絕育者，或本縣持有許可證之寵物

繁殖業者所飼養之繁殖用寵物每隻收費新臺幣1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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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(３)非本縣飼主之寵物已絕育者，每隻收費新臺幣500元

，其寵物未絕育者每隻收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(４)辦理寵物遺失或死亡登記免收費，變更登記則每隻收

費新臺幣100元。

六、本府得隨時指派動物防疫人員赴動物飼養場所查核與輔導前

述公告事項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接受並協助，不得規避

、拒絕或妨礙，違反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規定處

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七、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所飼養符合前點之實施對象動物，未依

期限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者，將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

條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；飼主未依規定

為犬、貓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者，依動物保護法第31條

規定處新臺幣3,000元以上1萬5,000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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